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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审查概况

1.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韶关市芙蓉新区高级中学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

建设单位：韶关市教育局

建设地点：韶关市武江区

建设性质；新建工程

项目阶段：未开工

方案编制单位：广东粤利工程公司

技术审查单位：韶关市防洪管理中心

1.2. 项目概况

韶关市芙蓉新区高级中学建设项目位于韶关市芙蓉新城百

旺路北侧原芙蓉园处，毗邻丹霞大道中，百旺大道以北，建设内

容包括建筑物工程、道路广场工程、景观绿化工程、附属工程及

保留区等。建构筑物工程包括 1 栋报告厅、1 栋综合楼、3 栋教

学楼、1 栋图书馆及行政综合楼、1 栋食堂、1 栋学生宿舍、2 栋

教师周转房、1 栋运动场看台、2 栋保安室。本项目规划用地面

积 153262.56m
2
；总建筑面积为 78704.23m

2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为 76970.43m
2
，地下建筑面积为 1733.8m

2
，计容建筑面积为

71327.94m
2
，容积率为 0.58，建筑密度为 21.10%，绿地率为

32.24%，机动车位 463 个；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15.48 公顷，其中

永久占地 15.33 公顷，临时占地 0.15 公顷，建设范围行政区划

上归属韶关市武江区管辖；总挖方15.94 万立方米，总填方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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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经平衡调配后，需外购土方 2.50 万立方米，外借土

方从“韶关市妇幼健康精准诊疗中心综合楼建设项目”调入，土

方产生余方约 1.93 万立方米，拟运到“韶关小阳山 3 号弃土场”

进行集中处理；概算总投资 51572.03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9254.41 万元，建设所需资金来源为市财政统筹，争取上级资

金、企业捐赠资金等支持；工程计划于 2026 年 3 月开工建设，

计划 2027 年 8 月完工，建设工期 18 个月。

1.3. 技术审查情况

受韶关市水务局委托，我中心于 2026 年 1 月 29 日在韶关市

武江区组织召开了韶关市芙蓉新区高级中学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会。本次会议邀请有 5 位专家组成专家组，

参加会议的有韶关市水务局，武江区农业农村局，建设单位韶关

市教育局、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广东粤利工程公司、主体工程

设计单位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广州市

广州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评审专家等。评审组

查看了工程现场，并听取方案编制单位成果汇报和建设单位关于

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情况的介绍，经质询、讨论，会议形成了专家

评审意见（详见附件一）。

方案编制单位于 2026 年 2 月 3 日向我中心提交了修改完善

后的报批稿及修改情况说明。经复核，报批稿成果基本满足《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审查要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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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要审查依据

1.4.1. 法律法规和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

修订）；

（2）《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2016 年 9 月 29 日广东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

第 53 号，2023 年 1 月 17 日发布）；

（4）《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审查要点的通知》（办水保〔2023〕177 号文）。

1.4.2. 有关技术规范与标准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

51240-2018）；

（4）《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标准》（GB/T 51297-2018）；

（5）《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SL 773-2018）；

（6）《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2014）；

（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8）《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9）《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 水土保持图》（SL73.6-2015）；

（10）其他相关技术标准、规程规范、相关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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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审查意见

2.1. 综合说明

（一）基本同意项目简况和编制依据，方案设计水平年为

2028 年。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根据编制单位测算，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5.48 公顷，全部位于韶关

市武江区境内。

（三）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

准，设计水平年应达到的六项防治指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8%、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27%。

2.2. 项目概况

（一）基本同意项目概况介绍。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施工

组织、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拆迁安置与专项设施改建、施工

进度、自然概况等介绍较为清晰。

（二）本项目总挖方 15.94 万立方米，总填方 16.51 万立方

米，经平衡调配后，需外购土方 2.50 万立方米，外借土方从“韶

关市妇幼健康精准诊疗中心综合楼建设项目”调入，土方产生余

方约 1.93 万立方米，拟运到“韶关小阳山 3 号弃土场”进行集

中处理。

（三）项目建设区不涉及国家、广东省和韶关市划定的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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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

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等。

2.3.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一）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址、建设方案、工程占地、土石

方平衡以及施工方法与工艺等水土保持评价结论。从水土保持角

度分析，本工程建设不存在绝对制约性因素，工程建设可行。

（二）基本同意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

价以及水土保持措施界定。主体工程设计了绿化修复等措施，但

对于施工期的临时防护措施不到位，需进一步补充、完善。

2.4. 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一）基本同意水土流失现状和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分析。本

项目扰动地表面积 15.04 公顷，其中损毁植被面积 6.75 公顷，

根据《广东省发改委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规范水土

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21〕231 号），

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水土保

持补偿费，每平方米 0.6 元。据统计，本工程总占地面积 15.48

公顷，故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面积为 15.48 公顷。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 号)第十一条第(一)

款规定的建设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服务设施、孤儿院、福

利院等公益性工程项目,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二）基本同意土壤流失量预测单元划分、预测时段、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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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模数和预测结果。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危害分析及指导性意见。

2.5. 水土保持措施

（一）基本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本工程划分为

东部建筑群工程区、西部运动场工程区、施工生产生活区、表土

堆放场共 4 个一级防治分区。再根据工程扰动类型划分二级分

区，东部建筑群工程区划分建筑物区、道路广场区、景观绿化区

共 3 个二级防治分区，西部运动场工程区划分为道路广场区、景

观绿化区、预留区共 3 个二级防治分区。

（二）基本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级别和设计标准。

（三）基本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和分区措

施布设。

（1）东部建筑群工程区

主体设计单位已考虑表土剥离、地表排水沟、雨水管网、雨

水调蓄池、生态停车场、绿化工程、表土回填等；基本同意新增

临时排水沟、沉沙池、临时覆盖等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2）西部运动场工程区

主体设计单位已考虑表土剥离、雨水管网、地表排水沟、表

土回填、景观绿化工程等；基本同意新增临时排水沟、沉沙池、

临时覆盖等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3）施工生产生活区

主体设计单位已考虑表土剥离，基本同意新增临时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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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沙池、土地整治及植被恢复等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4）表土堆放场

基本同意新增临时排水、沉沙措施、临时拦挡、临时覆盖等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四）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下阶段应进一

步优化施工方案，减少扰动地表面积及土石方量。遵循先工程措

施再植物措施、临时措施和永久措施相结合、先拦后弃的原则，

合理安排施工进度。

（五）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组织与管理，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

控制在用地范围内，禁止随意占压、扰动地表和损坏植被及水土

保持设施。

2.6. 水土保持监测

（一）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范围、监测时段、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监测实施条件及监测成果要求。

（二）基本同意初定的监测点位布设，下阶段应根据项目水

土流失危害风险点的分布，进一步优化监测点布设和监测方法。

2.7.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一）同意投资估算的编制原则、依据和方法。

（二）基本同意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1070.72 万元，其中

主体已列投资 878.15 万元、方案新增投资 192.57 万元。

（三）基本同意本工程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方法和内容。至设

计水平年，各项防治指标均可达到或超过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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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水土保持管理

基本同意编制单位拟定的本工程水土保持组织管理、后续设

计、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施工、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等水土保持管理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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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件

附件一：专家组评审意见及报告书修改情况表

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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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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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技术评审会议签到表

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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